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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不可不知的1388个法律常识(实用问答版最新升级版)》由徐宪江主编，本书内容涉及人权保障、人
身利益、生老病死、婚姻家庭、生活消费、交通出行、财产保护、合同权益、劳动就业、教育培训、
社会保险、商业保险、创业投资、知识产权、违法犯罪、行政利益、诉讼等领域，比较全面完整地涵
盖了人们在生活中常见的法律问题。

本书以提问的方式引出法律问题，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准确的解说，简单易懂，一目了然。

本书以通俗浅白的大众语言传达法律知识，具有较强的通俗性与普及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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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宣告死亡的条件是什么？
 答：根据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23条第1款的规定，公民离开住所，下落不明，没有音讯满4年的（因意
外事故下落不明的为2年），经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，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该公民死亡
。
 宣告死亡利害关系人的顺序是什么？
 答：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）若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第25
条的规定，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应依以下顺序行使申请权：（1）配偶；（2）父母、子女；（3
）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；（4）债权人、债务人以及与失踪人有其他民
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。
前一顺序的人不同意申请宣告死亡的，后一顺序的人不能申请宣告死亡；同一顺序的人有的申请宣告
死亡，有的不同意的，则应宣告死亡。
 宣告死亡能被撤销吗？
 答：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24条第1款规定：“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没有死亡，经本人
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，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死亡宣告。
”由此可见，宣告死亡是能够被撤销的。
 宣告失踪是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吗？
 答：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第29条的规定，宣告失踪不是宣告
死亡的必须程序。
公民下落不明，符合申请宣告死亡的条件，利害关系人可以不经申请宣告失踪而直接申请宣告死亡。
但利害关系人只申请宣告失踪的，应当宣告失踪；同一顺序的利害关系人，有的申请宣告死亡，有的
不同意宣告死亡，则应当宣告死亡。
 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行为有效吗？
 答：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第36条第2款规定： “被宣告死亡和自
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，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，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
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，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。
”因此，被宣布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行为是有效的。
 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日期如何确定？
 答：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第36条第1款的规定，被宣告死亡
的人，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。
判决书除发给申请人外，还应当在被宣告死亡的人住所地和人民法院所在地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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